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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签订的大农商资保2020-1-1号《债
权转让协议》，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将其对
本公告清单（附件：大连农商银行与华融资产大连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先生（华融资产大连市分公司）联系电话：0411-83012985
联系人：刘先生（大连农商银行） 联系电话：0411-8269346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附件：

大连农商银行与华融资产大连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清单
本金以及利息计算基准日2020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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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大连丰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大连长虹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庄河市宏林木业有限公司

大连冰峪佳森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东方润隆水产有限公司

大连东马屯果业有限公司

大连龙海果业有限公司

大连华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明珠阀门有限公司

大连鑫隆达机械轴承制造有
限公司

瓦房店德利轴承制造有限公
司

大连晁逢海珍品水产养殖场

大连现代采暖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大连木春铸业有限公司

大连鑫鑫重型机床设备厂

大连圣丰果业有限公司

大连俊铭时装有限公司

大连恒瑞物资有限公司

大连碧海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大连华云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日豪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景川生态农业科技园

大连恒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华兴大厦有限公司

大连渤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新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鑫锦和金属材料加工有
限公司

大连庚辛寄卖有限公司

大连日月恒祥服装有限公司

本金

14,000,000.00

2,400,504.86

2,800,000.00

1,500,000.00

17,948,764.38

37,000,000.00

17,959,000.00

6,000,000.00

2,698,188.64

8,700,000.00

3,500,000.00

6,900,000.00

10,000,000.00

7,450,000.00

2,200,000.00

10,000,000.00

29,970,000.00

9,700,000.00

8,300,000.00

6,000,000.00

7,500,000.00

18,300,000.00

4,800,000.00

4,490,000.00

2,2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2,200,000.00

3,000,000.00

253,516，457.88

利息

745,682.13

385,205.88

204,184.17

254,848.17

1,707,819.43

11,055,419.36

1,740,849.06

1,708,714.64

2,280,854.68

685,667.36

2,023,332.51

4,456,558.38

2,242,113.18

2,636,044.21

752,066.29

3,738,331.41

3,831,464.94

3,465,482.85

1,969,014.70

522,682.26

4,207,719.62

2,897,622.00

549,796.50

186,165.22

149,617.00

333,652.79

342,041.36

329,161.70

214,140.06

55，616，251.86

借款合同编号

JKHT20190040759

JKHT20180016244

JKHT20190038869

JKHT20180022259

JKHT20180037234、
JKHT20180037236

JKHT20170012660、
JKHT20170006248

JKHT20190038130、
JKHT20190038129、
JKHT20190038146

JKHT20170009111

MCON201404010000094

JKHT20190039620

MCON201603300001754、
MCON201603290002339

MCON201504020002052

JKHT20180031392、
JKHT20180031389

MCON201704120001267、
MCON201704120001250

MCON201702130001114

MCON201704060000905

JKHT20180030655

MCON201605030000089

JKHT20170011246、
JKHT20170011265

JKHT20180036928、
JKHT20180036929

MCON201506160000041

JKHT20170013717、
JKHT20170013718

JKHT20180031924

JKHT20190043694

JKHT20190038475

JKHT20180032970

JKHT20180033466

JKHT20180028782

JKHT20190049767

担保人名称

大连安邦电子有限公司、刘健、郭佳、陈永生、杨庆玉

大连富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倪金江、徐云艳、王太敏、
孙美丽、于新福、孙连香

庄河市宏木家具厂、衣林章、张晓禹、韦路滨、姜金红

刘桂源、刘玉成

孙梅成、张娜、张义新、王丽

孙经章、姜桂荣、孙成道、孙经时、孙经中、栾素华、
孙成汉

瓦房店市龙海经贸有限公司、瓦房店亚平果菜专业合作
社、于在海、陈亚平、于天水、于娜、于荷

大连弘德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连昌源贸易有限公司、大连
华太光大科技有限公司、大连华天门窗有限公司、大连龙
泰纺织有公司、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华太购
物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大连华太·裕恒行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大连华太置地有限公司、大连市书画家联谊会、孙
陆权、李玉、李庭、由铁生

普兰店市鑫圆合金厂、孙鹏、郭彦、郭秀敏、邵锦霞、郭玥

刘涛、邹媛媛

瓦房店德利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王鹏、王慧、王霖、杨小清

大连晁逢海珍品水产养殖场、姜卓、石红

大连现代采暖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尼奥冷暖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马放、迟秀梅

大连木春铸业有限公司、王广庆、姜春英、大连开元水泥电
线杆有限公司

大连木春铸业有限公司、大连开元水泥电线杆有限公司、
王广庆、姜春英、王元敏、潘海燕、王广义、陈萍

大连圣丰果业有限公司、张风利、石芸荷

刘军、刘洪娜、张悦忠、大连俊铭服装有限公司、大连俊铭
服装有限公司圣卓分公司

普兰店市劳动物资公司（现名为大连市普兰店区孟邗物资
公司）、刘新孟、陈淑萍

王吉黎、张萍

大连华云食品有限公司、孙永强、冯玉云

大连日豪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唐殿科、孙娟

大连景川生态农业科技园、王和忠、于永梅、王庆伟

大连恒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雪、李志军

大连华兴大厦有限公司、大连合川创意产业管理有限公
司、辽宁天谷屹仓园商贸有限公司、大连韬盛集团有限公
司、商凌君、汪怡敏、钟宏、唐振娟、李汉伟、王世军、汪国溪

吴召磊、那朝娟

大连新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孙海燕、李林波

大连鑫锦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苗永忠、关丽杰

大连庚辛寄卖有限公司、刘忠柱

大连日月恒祥服装有限公司、孙文夫、李俊升

担保合同号

DB20190200208、DB20190200657、DB20190200660、DB20190200662

DB20180179560、大连富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2月13日签订保证合同）、
王太敏、孙美丽（2018年2月13日签订保证合同）、于新福、孙连香（2018年2月13日
签订保证合同）、倪金江、徐云艳（2018年2月13日签订保证合同）

DB20190198036、DB20190198035、DB20190198034、DB20190198031、DB20190198223、
DB20190198257

SUBC201705260001365、刘桂源、刘玉成（2018年4月16日签订保证合同）

DB20180196529、DB20180196528、DB20180196530、DB20180196527

DB20170175759、DB20170175813、DB20170175815、DB20170175816、DB20170175812、
DB20170175811、DB20170175814、DB20170175817

DB20190197409、DB20190197417、DB20190197400；DB20190197410、DB20190197419、
DB20190197401、DB20170171266、DB20190197402、DB20190197411、DB20190197395、
DB20190197403、DB20190197412、DB20190197396、DB20190197405、DB20190197414、
DB20190197397、DB20190197406、DB20190197415、DB20190197398、DB20190197408、
DB20190197416、DB20190197399、大农商瓦房店支2019年抵押字第0100004号、大
农商瓦房店支2019年抵押字第0100005号、大农商瓦房店支2019年抵押字第
0100006号

DB20170171991、DB20170172094、DB20170172095、DB20170172096、DB20170172098、
DB20170172100、DB20170172101、DB20170172102、DB20170172103、DB20170172104、
DB20170172105、DB20170172106、DB20170172107、DB20170172108、DB20170172109、
DB20170172110

SUBC20140401000041、SUBC20140401000041、2014年3月25日签订股东会决议（孙
鹏、郭彦）、2014年3月22日签订财产共有人同意抵押声明（郭秀敏、邵锦霞）

DB20190198902、DB20190198953、DB20190198954、大农商瓦房店支2019年抵押字第
0300006号

SUBC201603300002209、SUBC201603290002714、2016年3月31日与王鹏、王慧签订
保证合同；2016年4月7日与王鹏、王慧签订保证合同；2016年4月7日与王霖、杨小
清签订保证合同；2016年3月31日与王霖、杨小清签订保证合同；

SUBC201504020001030、保证合同（保证人：姜卓、石红）2015年4月2日签订

DB20180189722、DB20180189753、DB20180189808、DB20180189778；DB20180189809、
DB20180189780、DB20180189811、DB20180189781

SUBC201704120001293、SUBC201704120001286、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保证字第
0300015号、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保证字第0300016号、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
保证字第0300020号、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保证字第0300019号

DB20170153454、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保证字第0300012号、大农商瓦房店支
2017年保证字第0300013号、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保证字第0300021号、大农
商瓦房店支 2017 年保证字第 0300014 号、大农商瓦房店支 2017 年保证字第
0300022号

SUBC201704060000704、大农商瓦房店支2017年保证字第0700002号

DB20180189131、DB20180189134、DB20180189135、DB20180189267、DB20180189268、
DB20180189270、DB20180189272

SUBC201605030000038、SUBC201605030000038、SUBC201605030000038、
SUBC201605030000038

DB20170174374、JKHT20170011246-1、JKHT20170011265-1

DB20170177608、DB20180195912、DB20180195913、DB20180195914、DB20180195915

MCON201506160000028、SUBC201506160000028

DB20170177439、DB20170177445、DB20170177446、DB20170177447、20171227001

DB20180190443、DB20180190458、DB20180190465

DB20190203152、大农商高新园保字第397号、大农商高新园保字第398号、大农商
高新园保字第399号、大农商高新园保字第400号、大农商高新园保字第401号、
DB20190203315、DB20190203316、DB20190203317、DB20190203318

DB20190197710、DB20190197742、DB20190197743

DB20180191583

DB20180192329

DB20180187381

DB2019020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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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公 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不良资产进行公开处
置，特发布此公告。

此次处置不良资产涉及债权 75 户、抵债资产 1 项。
截至2020年12月31日，75户债权本金余额合计人民币
321002.83万元及相应利息；抵债资产为位于沈阳市浑南
区的在建工程。我分公司在后续操作中会根据相关需
要，采取任意组合资产包或者单户转让的方式进行处置。

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上述资产的
处置方案作出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拟处置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sales.coamc.
com.cn/查询，或与我分公司取得联系。

上述不良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
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
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不良资产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次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本公
告所列不良资产和抵债资产中，单户或组包处置标的本
息合计1000万元（含）以下、1000万元-5000万元（含）、
5000万元-10000万元（含）、1亿元（以上）的征询或异议
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7、10、15、20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史先生、刘先生
联系电话：024-31651790、31651793
邮件地址：shidongxiao@coamc.com.cn

liutao-dl@coamc.com.cn
通信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金城街25号，邮编：116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411-82566569（我分公司纪检监
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2021年1月2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
对海城市三星印染有限公司1户债权进行公开转让，原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截至2020
年11月20日，资产情况简述如下：

海城市三星印染有限公司，债权本金4220.85万元，
利息7799.5万元，债权总额12020.35万元。担保方式为
抵押。抵押：土地抵押：工业出让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
共计93128平方米，其中，位于海城市感王镇海城市三星
印染厂土地面积为73472平方米，位于海城市中小镇海
城市世鸿印染厂土地面积为19656平方米。房产抵押：
面积共计22584平方米，其中，世鸿印染12095平方米，三
星印染厂房 10489 平方米。抵押设备：706 台套（已灭
失）。已诉讼，执行中。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
（http://www.gwamcc.com）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
查询。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不限于拍卖、挂牌、协议转让
等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
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
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孔先生 联系电话：13940960981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